首次或追加申购申请书
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受托人）：

本人作为本信托的委托人，交付在该合同项下的信托申购资金以及相关的申购费用，并且同意，该信托申购资金按照本信托合同有关约定，全部用于申购本信托的信托单位。

	基本信息

	信托合同名称
	兴业信托·  ___________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

	合同号（首次申购无须填写）
	

	委托人姓名
	

	委托人证件类型和号码
	

	认购资金
	（大写）人民币
	   亿   仟   佰   拾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
	
	（小写）￥
	

	认购费用
	（大写）人民币
	   亿   仟   佰   拾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
	
	（小写）￥
	

	预留受益的银行账户信息（首次认购时填写）

	开户人
	
	开户行
	           银行        分行          支行                

	 账号
	

	联系地址
	
	    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
	

	声        明

	  1．申购资金以兴业信托于开放日当日之前实际收到金额为准，申购费用另行支付，不属于信托财产。
  2．申购费计算：申购费用=申购资金×申购费率 （具体标准请以合同约定为准）
  3．申购资金付款人必须为委托人本人。
  4．兴业信托收到本申购申请书传真件视同原件，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  5．本申请书自资金到账日起视为有效提交。


    特此申请。

    申请人（委托人）：

          自然人签字/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及盖章：

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填写说明：

1、申请人需填写《首次或追加申购申请书》一份，传真或邮寄有效，交由受托人。

2、委托人填写的通信地址、联系电话若与预留不同，则以本次填写地址为准。

3、委托人填写的银行账号若与预留受托人处的银行账号不一致，以预留受托人处的银行账号为准。
